
            基隆市立安心幼兒園幼兒託藥規定         112.10 修正 

一、 依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」暨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規定，幼兒如需在園內服藥，需

事先填妥託藥單，以落實託藥制度及提高用藥安全性。 

二、 若幼兒需在園服藥時，請確實填寫完整託藥單(務必簽名)，將託藥單(含處方籤或藥品藥

袋)與一日份藥品及餵藥器具(如藥杯、空針等)放入託藥袋中，需冷藏請務必填寫清楚，交

給班上導師，如發生任何副作用，立即連繫家長，討論後續處理程序。導師代為餵服之藥

品，僅接受由醫療機構合格醫師開立處方簽的藥品，未經醫師開立之藥物、非當次開立的

藥品及自行購買成藥，請勿帶至學校，例如：益生菌、保健食品…等。 

三、 幼兒生病請在家休息，若在園有發燒(額溫>37.5℃)情形，導師會立即連繫家長，建議帶回

就醫並在家休息，退燒後 24 小時內沒有再發燒才可入園上課。 

四、 家長若未交『幼兒託藥單』給導師或託藥單若有填寫不清楚時，園方導師會連絡家長確定

後才予餵食並請補填幼兒託藥單，若無聯繫到家長，恕導師無法在園協助幼兒服藥請見諒! 

五、 為顧及幼兒之身體健康，及避免將病菌傳染給其他幼兒(如：流行性感冒(含新冠)、腸病

毒、諾羅及輪狀病毒、水痘、麻疹等)，請盡量讓身體不適的幼兒在家中休息，回復免疫

力。 

六、本託藥單為一式二聯複寫，第一聯由委託者存根(白)，第二聯由本園存查(紅)。 

七、本委託本使用完畢後，可再與園方申請領用。 

 

託藥的程序:請家長詳細填寫託藥本之內容。 

疾病症狀、用藥藥量、用藥時間、注意事項、用藥日期、家長簽名。 

餵藥時需注意的事項: 

每次給藥前應三讀五對---- 

★三讀即是:取出藥袋核對託藥單、取出藥包或倒出藥水時、放回藥袋時。 

★五對即是:幼兒對、藥物對、劑量對、時間對、途徑對。 

備註: 

1.行政院衛生署建有「兒童就醫及用藥安全手冊」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編撰「幼兒園食

藥安全教育教材」。 

2.每學期初於親師座談會時向家長說明「託藥同意書」及「幼兒在園託藥規定」，並提供「幼兒

託藥本」，讓家長於需要時使用。 

3.如需連續服藥可將日期填寫由服藥第一日至停藥日，以減少家長不便。 

4.家長若未交「幼兒託藥單」給老師，老師無法在園協助幼兒服藥請見諒! 

附件:本園託藥及餵藥作業流程、安全餵藥步驟及注意事項各乙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